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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國際組織(特權及豁免權)條例》(第558章) 
《國際組織(特權及豁免權)(〈關於禁止發展、生產、儲存和使用化
學武器及銷毀此種武器的公約〉)令》(第52號法律公告) 

 
《關於禁止發展、生產、儲存和使用化學武器及銷毀此

種武器的公約》("《公約》")旨在禁止發展、生產、使用和保有化
學武器，並透過《化學武器 (公約 )條例》 (第578章 )("該條例")在
香港實施。該條例於2004年6月18日起實施。 

 
2. 《公約》內關於執行和核查的附件("《核查附件》")詳細
載列了締約國及禁止化學武器組織("禁化武組織")技術秘書處的視
察組在化學武器設施或地點及工業設施內進行核查或視察活動時

所須遵行的程序。《核查附件》第二部分第10至15段列明禁化武
組織視察組所享有的特權及豁免權。 
 
3. 第52號法律公告根據《國際組織 (特權及豁免權 )條例》
(第558章 )第3條作出，旨在使禁化武組織視察組的成員及觀察員
根據《公約》就其在香港執行公務的行為所享有的特權及豁免權

具有效力。第52號法律公告的附表載列《核查附件》所訂的適用
特權及豁免權。視察組成員所享有的大部分特權及豁免權，與外

交代表根據《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》所享有的特權及豁免權相

同。就法律事務部("本部")的查詢，政府當局解釋，由於本港並無
生產或儲存《公約》涵蓋的化學武器，禁化武組織視察組不大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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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會於不久將來在香港進行視察，但當局認為應作出第52號法律
公告，以履行香港實施《公約》規定的責任。 
 
4. 議員可參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於2012年4月發出的立法會
參考資料摘要 (檔號：CIB CR14/46/6/2)，以瞭解有關的背景資
料。就本部的查詢，政府當局解釋，《核查附件》第10段有關向
視察員及視察助理批出多次入境／出境及／或過境簽證的規定，

將根據《入境條例》(第115章)處理。至於若出現《核查附件》第
13段第二句所述特權及豁免權遭到濫用的情況時應與禁化武組織
總幹事協商的規定，政府當局認為無須立法以進行協商程序。 
 
5. 在於2012年2月21日的工商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政府當局
曾向委員簡介現第52號法律公告現時所載的立法建議。事務委員
會原則上支持政府當局的建議。 
 
6. 第52號法律公告將於2012年6月8日起實施。 
 
 
《香港中文大學條例》(第1109章) 
《2012年香港中文大學規程(修訂)規程》(第53號法律公告) 

 
7. 根據《香港中文大學條例》(第1109章 )第13(1)條，香港
中文大學("中大")校董會可藉特別決議訂立規程，就主管人員及教
師的聘任、選舉、辭職、退休及免職、學院、專業學院及學務委

員會，以及其成員的事宜及其職能等事宜訂定條文，但規程須經

中大監督批准。中大規程("規程")載於香港法例第1109章附表1。  
 
8. 第53號法律公告修訂規程如下  ⎯⎯  
 

(a) 學系或學院亦指專業學院，而學系系主任亦指專業學
院院長。 

 
(b) 把中大常務副校長加入規程。  
 

(c) 廢除規程7，當中訂明副校長的任期為兩年，並可再
獲委任，每次任期不得超逾兩年。新訂規程7規定，
常務副校長及副校長須按大學校董會所決定的任期及

條款由大學校董會聘任。 
 

(d) 廢除規程14第4段，其效力是免除教務會向大學校董
會就所有關乎教學職位及編配教師的事宜作出建議的

權力或職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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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 修訂規程15及17，以修訂學院院務會及學系系務會的

組成，當中包括"教師，人數為教務會所決定者"。  
 
9. 議員可參閱中大於2012年4月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
(並無參考檔號)，以瞭解有關詳情。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4(d)
段所述，鑒於中大就有關導師職系教職員的事宜進行檢討，決定

更改上述教職員的職稱，使他們可在香港法例第1109章及規程下
被視作"教師"，故此提出修訂規程15及17。  
 
10. 根據現行的規程17，之前獲委聘為講師職級並選擇保留
此職稱的講師，成了一群有權出任為所屬學系系務會成員的 "教
師"。本部曾查詢該等講師的權利會否因修訂規程17而受到影響，
中大教務長回應時解釋，目前選擇保留"講師"職稱而不選擇教授
職稱的教師不足40人。中大方面會在未來數星期再邀請該等教職
員選擇教授職稱，然後才會將導師職級的教職員的職稱改為講

師。教務長又確認，若有任何教職員選擇保留現有的講師職稱，

中大會根據新訂規程17 1 作出安排，按照無損害原則，保障其出
任為學系系務會成員的特權及權利。 
 
11. 第53號法律公告將於2012年6月8日起實施。 
 
12. 本部並無發現第52及53號法律公告在法律及草擬方面有
任何問題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
助理法律顧問 
鄭潔儀  
2012年4月18日 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新訂規程17第3(1)(c)段訂明，每一學系的系務會由下列人士組成：所有教

授、副教授及助理教授，及由大學校董會所決定的其他教師而其職系是與

編配予學系或專業學院的教師相同或相等者。  


